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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科函 (2017J 656 号

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关于转发〈科技部办公

厅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对集中撤稿论文

涉事作者处理指导意见的函〉的函

部属各高校:

现将《科技部办公厅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对集中撤稿论文

涉事作者处理指导意见的函)) (国科办政 (2017J 50 号)转给你

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提高认识，防微杜渐，进一步加强科研诚

信建设工作 o

工业和信总和部科技司

2017 年 7 月 只 日

(联系人及电话:陈江耀 010-68205234 ) 



科学技术部办公厅
文件

中国科协办公厅

国科办政 (2017 J 50 号

科技部办公厅 中国科协办公厅

关于对集中撤稿论文涉事作者

处理指导意见的函

教育部办公厅 、 卫生计生委办公厅、自然科学基金会办公室 :

为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重要批示精神，严厉打击论文造

假行为，根据 2017 年 5 月 27 日国务院研究部署处理论文造假

工作专题会议要求，科技部 、 中国科协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对

集中撤稿论文涉事作者处理的指导意见，并经 6 月 5 日科研诚

信建设联席会议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。现将该意见送你们，请

在对撤稿论文涉事作者的具体处理工作中遵照执行。



联系人:科技部政策法规与监督司赵为 58881787

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 王友双 68511664

附件:关于对集中撤稿论文涉事作者处理的指导意见

(此件不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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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对集中撤稿论文涉事作者

处理的指导意见

为积极稳妥处理近期的《肿瘤生物学》集中撤稿论文事件，

严肃惩处论文造假等科研不端行为，根据《科学技术进步法》、

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、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

纲要( 2014-2020 年)))等有关规定，就对本次撤稿论文涉事作

者(以下简称论文作者)的处理尺度和政策界限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处理主体与原则

论文作者所在单位是调查处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。论文作

者所在单位及有关主管部门应根据职责权限和隶属关系，统一

尺度、藏别责任、分级处理、有序公布，形成震慑。

二、对论文造假等行为的认定

(一)在论文撰写环节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

论文造假行为:

1. 向"第三方"殉买学术论文的;

2.委托"第三方"代写学术论文或以语言润色名义修改实质

内容的;

3.虚构科学实验结果、篡改研究结论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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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伪造、编造科学数据等的;

5.抄袭、剿窃的;

6.有其他造假行为的。

本条规定的论文代写是指论文署名作者未亲自完成论文

撰写而由他人代理的行为。

论文作者违反论文署名规范擅自署名，或者擅自标注、虚

假标注获得科技计划(专项、基金等)资助，或者未获授权擅

自使用数据资料等，以及其他违反学术界有关学术论文撰写诚

信要求的，应认定为学术不端行为。

(二)在论文发表环节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

严重学术不端行为:

1.委托第三方代投论文的;

2.提供虚假同行评议专家及评议意见的。

本条规定的论文代投是指论文署名作者未亲自完成提交

论文、回复评审意见等全过程而由他人代理的行为。

论文作者有一稿多投以及其他违反学术界有关学术论文

发表诚信要求的，应当认定为学术不端行为。

(三)论文作者利用造假论文获取科技计划(专项、基金

等)项目及科研经费，或者获取科技奖励、学术奖励、荣誉称

号等荣誉及相关利益，以及获取学位、职务职称晋升等的，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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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认定为骗取行为。

三、对违规行为的分类处理与责任追究

(一)论文作者向"第二方"购买学术论文、委托"第三方"

代写学术论文或者以语言润色名义修改实质内容的，取消其晋

升职务职称、申报科技计划(专项、基金等)项目等资格 5-7

年;情节严重的，永久取消其申报科技计划(专项、基金等)

项目等资格。同时，记入科研诚信和其他领域信用信息系统。

(二)论文作者虚构科学实验结果、篡改研究结论，或者

伪造、编造科学数据等的，取消其晋升职务职称、申报科技计

划(专项、基金等)项目等资格 3-5 年;情节严重的?永久取

消其申报科技计划(专项、基金等)项目资格。同时，记入科

研诚信信息系统。

论文作者抄袭、剩窃或者有其他造假行为的，取消其晋升

职务职称、申报科技计划(专项、基金等)项目等资格 1-3 年。

同时，记入科研诚信信息系统。

(三)论文作者违反论文署名规范擅自署名，或者擅自标

注、虚假标注获得科技计划(专项、基金等)资助，或者未获

授权擅自使用数据资料、一稿多投等以及其他违反学术界有关

学术论文撰写和发表诚信要求的，取消其晋升职务职称、申报

科技计划(专项、基金等)项目等资格 1-3 年。同时，记入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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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诚信信息系统。

(四)论文作者委托第三方代投论文，或者提供虚假同行

评议专家及评议意见的，取消其晋升职务职称、申报科技计划

(专项、基金等)项目等资格 3-5 年。情节严重的，永久取消

其申报科技计划(专项、基金等)项目资格。同时，记入科研

诚信信息系统。

(五)论文作者利用存在造假或其他严重学术不端行为的

论文骗取科技计划(专项、基金等)项目及科研经费，已结题

验收的，追回其承担任务所使用的项目经费;正在执行的，取

消其承担资格，追回其承担任务所使用的项目经费;正在申报

的，终止其申请资格。同时，取消其晋升职务职称、申报科技

计划(专项、基金等)项目等资格 5-7 年;情节严重的，永久

取消其申报科技计划(专项、基金等)项目资格。

有上述行为的，应同时记入科研诚信和其他领域信用信息

系统。

(六)论文作者利用存在造假或其他严重学术不端行为的

论文骗取科技奖励、学术奖励、荣誉称号等荣誉的，撤销获得

的科技奖励、学术奖励、荣誉称号等荣誉，追回奖金;正在申

报或者被推荐的，终止其申报资格或者被推荐资格。同时7 取

消其晋升职务职称、申报科技计划(专项、基金等)项目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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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-7 年;情节严重的，永久取消其申报科技计划(专项、基金

等)项目资格。

有上述行为的，应同时记入科研诚信和其他领域信用信息

系统。

(七)论文作者利用存在造假或其他严重学术不端行为的

论文作为主要代表作或者主要依据获得职务职称晋升的，撤销

其获得的职务职称，恢复到之前的职务职称。同时，取消其晋

升职务职称、申报科技计划(专项、基金等)项目等资格子7

年;情节严重的，永久取消其申报科技计划(专项、基金等)

项目资格。对于造假论文未作为主要代表作或者主要依据的，

应当予以诫勉谈话，并取消其晋升职务职称、申报科技计划(专

项、基金等)项目资格 3-5 年。

有上述行为的，应同时记入科研诚信和其他领域信用信息

系统。

(八)论文作者利用存在造假或其他严重学术不端行为的

论文获得学位的，由学位授予单位对论文作者给予暂缓授予学

位、不授予学位或者依法撤销学位等处理。

(九)论文作者利用存在造假或其他严重学术不端行为的

论文获得或者正在申报科技创新基地、各类人才计划支持等

的，参照本条(五)处理。

-7 一



(十)论文作者属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，有论文造假或者

严重学术不端行为的，还应依据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、

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))，分别给予给予警告、记

过、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、开除等处分。

(十一)论文作者是中共党员，有论文造假或者严重学术

不端行为的，还应依据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))，分别给

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、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、开除党籍

等纪律处分。

四、对其他情形的处理

(一)对经查实无过错的作者，负责调查处理的单位应及

时通知该作者及其所在单位，予以澄清。

(二)对因《肿瘤生物学》杂志单方过错导致撤稿的，论

文作者所在单位应当支持作者要求《肿瘤生物学》杂志公开致

歉或以其他方式予以澄清。

(三)没有直接参与论文造假的论文作者，应当区别情况

予以处理:

1.撤稿论文发表前已知悉被署名但未反对的，给予通报批

t平;

2.撤稿论文发表前不知情，事后知悉被署名但未主动要求

撤回的，给予批评教育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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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有前述两种情形之一且将撤稿论文用于晋升职称职务、

申报奖励或者申请科技计划(专项、基金等)项目的，分别情

况，按本意见第三条(五)、(六)、(七)款处理。

五、有关适用要求

(一)对在调查中主动说明情况、如实承认过错以及在本

次集中撤稿之前主动要求撤稿的作者，可从轻处理;态度恶劣、

隐目前不报、抗拒调查的，从重处理。

(二)论文作者所在单位对论文作者的处理意见应商相应

主管部门同意后作出。

论文作者所在单位在彻查处理中，应保障论文作者申请复

核或申诉权利。

(三)本意见执行之前，对论文作者已有处理意见，但与

本意见不相符的，应按照本意见予以相应调整。

本意见执行之前，已按上级主管部门要求或本单位相关规

定对论文作者作出处理决定并执行完毕，且符合本意见总体要

求的，可不再重复调查或处理，但应给予提醒谈话或者诫勉谈

话 o

六、附则

(一)对本意见发布之后出现的论文造假等科研不端行为，

科技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另行研究制定更加严格的处理规则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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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本意见与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不一致的，从其规定。

本意见未明确规定的，按照现行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处理。

科学技术部办公厅 2017 年 6 月 1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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